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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局
（县林业局）

行政强制

封存违反

规定调运

的森林植
物和林产

品

1.《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销

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林业部令第4号，1994年7月26号发布；2011年1月25日国家林业局令第26号修改）第三十条第三款：对

违反规定调运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森检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1.立案阶段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

举报、控告的违法行为应及时制止，并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

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

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

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阶段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

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要求听证等

权力。

    5.决定阶段责任:根据审查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
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

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

限等内容。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

起，应当在6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在规定时

间内送达。

    137.按生效的行政执法严格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

不予制止、处罚的；

    2.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3.因处罚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的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致

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5.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6.对案件没有认真复核或复核认定不

准的；

    7.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
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

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8.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9 .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140.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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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自然资源局

（县林业局）
行政确认

建立古树
名木档案

和标记

1.《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第二十四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 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
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

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2.《安徽省古树名

木保护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十九号，2009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第五

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城市绿化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1.受理责任：公示登记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事项。

2.审查责任：审核提供的相关资料，按

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请的资料严格

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事
项准予行政确认，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不予行政确认。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证书。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证书的单位或

个人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
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证书的决定。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能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的；
2、对不符合条件予以办理的；

3、未严格审核导致重大错误的；

4、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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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林业局）
行政确认

地质灾害

治理责任

认定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责任单位由地质灾害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地质灾害的成因进行分析论证后认定。对地质灾害的治理责任认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1.受理责任：公示登记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事项。

2.审查责任：审核提供的相关资料，按

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请的资料严格

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事

项准予行政确认，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不予行政确认。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证书。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证书的单位或
个人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

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证书的决定。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能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的；

2、对不符合条件予以办理的；

3、未严格审核导致重大错误的；

4、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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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林业局）
行政确认

不动产登

记

集体土地所有权

登记|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登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有权
登记|宅基地使用

权及房屋所有权

登记|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建筑

物、构筑物所有
权登记|地役权登

记|抵押权登记|

土地承包经营权

登记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24年修订）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不动产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

产登记簿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第三条：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不动产登记遵循严格管理、稳定连续、方便群众的原则。

不动产权利人已经依法享有的不动产权利，不因登记机构和登记程序的改变而受到影响。

第五条：下列不动产权利，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

(二)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

(三)森林、林木所有权；

(四)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

(五)建设用地使用权；
(六)宅基地使用权；

(七)海域使用权；

(八)地役权；

(九)抵押权；

(十)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
第六条：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

、监督。

1.受理责任：公示登记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事项。

2.审查责任：审核提供的相关资料，按

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请的资料严格
把关。

3.决定责任：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事

项准予行政确认，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不予行政确认。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证书。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证书的单位或

个人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

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证书的决定。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能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的；

2、对不符合条件予以办理的；

3、未严格审核导致重大错误的；

4、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